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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营业执照：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二、法人证明及委托函
三、资质证明：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资质等级证书
四、安全生产许可证
备注：
1、以上所有内容必须全部通过方为合格；
2、资格审查时所需资料，投标人应按要求保证在有效期内，评审时投标人不需提供原件。
3、以上评审内容 (除投标控制价要求外) 均应在投标文件中体现 (指附有复印件或扫描件或影印件等)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未体现的视为资格审查不通过。
4、 其他
[bookmark: _bookmark19]投标人提供的与投标有关的各类证书、证明、文件、资料等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投标人负全责。如发 现投标人有弄虚作假或提供不实信息的行为，无论在投标有效期内还是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一经发现，将被取消其中标资格或终止合同，视为企业不诚信行为。
5、投标单位经评审不足三家，转为竞争性谈判。


附2：评审办法
一、 综合服务（30分）：
1、 技术资信（12分）
· 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5分
· 项目监控管理措施：4分
· 安全文明施工保障：3分
2、 资质等级（5分）
· 一级：5分
· 二级：3分
· 三级：1分
· 无级：0分
3、 质保期限（5分）
· 质保一年：1分
· 质保二年：3分
· 质保三年：5分
4、其它（3分）：付款方式、质保金比例等综合评定。
5、相关业绩（5分）：
提供的业绩合同签定方须与本次报名单位一致。合同金额在30万及以上（合同原件待查）
· 提供相关业绩一份：1分
· 提供相关业绩二份：3分
· 提供相关业绩三份：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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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70分）：
1、以评委会一致认定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合理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得分满分70分。
2、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得分统一按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投标报价权重（70%）×100。
评审组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或者某些分项报价明显不合理或者低于成本，有可能影响商品质量和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书面文件予以解释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评审组可以取消该供应商的成交候选资格，按顺序由排在后面的成交候选供应商递补，以此类推。


